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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SF&C/1/2/11/6/1C(2017)Pt.4  

 
 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 
 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
（第 571 章）  

 
 

《2018 年證券及期貨(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─ 結算及備存紀錄責任和

中央對手方的指定)(修訂)規則》  
 

 
引言 
 
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“證監會”）依據《證券及期貨

條例》（第571章）第101N及101P條，在金融管理專員的同意下及在

諮詢財政司司長後，訂立載於附件的《2018年證券及期貨(場外衍生

工具交易─結算及備存紀錄責任和中央對手方的指定)(修訂)規則》

（“《修訂規則》”）。《修訂規則》的主要目的是引入新增的“計

算期間＂1，以規定場外衍生工具市場上新的主要交易商均須履行結

算責任，從而確保在香港的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度下須履行結算責任

人士的範圍維持恰當。 
 
 
理據 
 
監管框架 
 
2. 立法會制定了《2014年證券及期貨(修訂)條例》，藉此為香港的

場外衍生工具市場設立監管框架，以確保我們的監管制度能配合市場

發展，以及履行二十國集團的相關承諾。該監管框架涵蓋不同元素，

當中包括引入規定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強制性匯報、結算和交易責任。

一如其他主要司法管轄區的做法，這些強制性責任現正分階段實施。

香港的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度下的第一及第二階段匯報已分別於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1    有關計算期間、其相應的結算門檻及訂明日期的說明載於本文件第 3 至 6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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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一五年七月及二零一七年七月實施，而第一階段結算已於二零一六

年九月實施。  
   
增設新的計算期間  
 
3. 依據《證券及期貨(場外衍生工具交易─結算及備存紀錄責任和

中央對手方的指定)規則》（第571AN章）（“《結算規則》”）第6
條，當某訂明人士2的場外衍生工具交易平均總持倉量於一段指定期

間達到就該期間訂明的門檻（“結算門檻”）時，便會對該訂明人士

產生結算責任。《結算規則》將計算平均總持倉量的指定期間訂定為

“計算期間”。 
 
4. 如某訂明人士於任何“計算期間”內的平均總持倉量達到相應

的“結算門檻＂，該訂明人士必須由相應的“訂明日期”起與指定中

央對手方就有關的場外衍生工具交易進行結算。“訂明日期”定於相

應的“計算期間＂結束後的七個月，以容許訂明人士有時間為履行新

的結算責任做好準備。 
 

5. 在現行的《結算規則》下，每個曆年有兩段“計算期間＂。每

段“計算期間”的為期及相隔時間均為三個月，而所有“計算期間”

的“結算門檻＂一律定為200億美元。《結算規則》附表2訂定了四個

“計算期間”，而最後一個“計算期間”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

日結束。我們認為有需要在《結算規則》內增設新的“計算期間”，

以規定在未來數年，市場上新的主要交易商均須履行結算責任。 
 
6. 《修訂規則》訂明八個新的“計算期間”。它們的相應“結算

門檻”與“訂明日期”載列於下表：  
 
 

計算期間 結算門檻 訂明日期 
2019 年 3 月 1 日至 
2019 年 5 月 31 日 

200 億美元 2020 年 1 月 1 日 

2019 年 9 月 1 日至 
2019 年 11 月 30 日 

200 億美元 2020 年 7 月 1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2   訂明人士為《銀行業條例》所指的認可機構、《銀行業條例》所指的核准貨幣經紀

或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所指的持牌法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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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 1 日至 
2020 年 5 月 31 日 

200 億美元 2021 年 1 月 1 日 

2020 年 9 月 1 日至 
2020 年 11 月 30 日 

200 億美元 2021 年 7 月 1 日 

2021 年 3 月 1 日至 
2021 年 5 月 31 日 

200 億美元 2022 年 1 月 1 日 

2021 年 9 月 1 日至 
2021 年 11 月 30 日 

200 億美元 2022 年 7 月 1 日 

2022 年 3 月 1 日至 
2022 年 5 月 31 日 

200 億美元 2023 年 1 月 1 日 

2022 年 9 月 1 日至 
2022 年 11 月 30 日 

200 億美元 2023 年 7 月 1 日 

 
 
《修訂規則》 
 
7. 《修訂規則》的主要目的是對現行的《結算規則》作出修訂，

以引入八個新的“計算期間＂，及列明其各自的“結算門檻＂和“訂

明日期＂。任何訂明人士如於任何“計算期間＂的平均總持倉量達到

相應的“結算門檻＂，他們便須遵守《結算規則》第 6 及 12 條所載

的結算及備存紀錄責任。 
 
 
立法時間表 
 
8. 《修訂規則》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刊憲，並於二零一八

年十二月十二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立法會省覽，以進行先訂立後

審議的程序。《修訂規則》將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生效。 
 
 
對財政及人手編制的影響 
 
9. 上述修訂不會影響政府或證監會的財政或人手編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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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
 
10. 證監會及香港金融管理局(“金管局”)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至四

月期間就對《結算規則》的建議修訂以及其他事項進行聯合市場諮詢，

並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發表諮詢總結文件。證監會在擬備《修訂規則》

的最終條文時，已考慮回應者的正面回應及意見。 
 
11. 我們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

提交資料文件，詳述上述建議。委員對有關建議並無提出反對。 
 
 
宣傳安排 
 
12. 證監會會在《修訂規則》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刊憲後就訂

立該規則向持牌法團發出通函。金管局將另行通知認可機構。 
 
 
查詢 
 
13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

書長（財經事務）蔡健斌先生（電話：2810 2056）、金管局金融穩

定監察處高級經理彭嘉寶女士（電話：2878 1206）或證監會市場監

察部高級總監杜惠芬女士（電話：2231 1795）。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香港金融管理局 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
 



（2018年證券及期貨（場外衍生工具交易——结算及俺存纪錄貴任和中央對手方的指

定X修訂）規則〉

第1條

（2018年證券及期貨（場夕槪生工具交易一~結算及備 

存紀錄責任和中央對手方的指定K修訂）規則）

（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（證券及期貨條例 ＞ （第571章）第 
101N及101P條在金融管理專員同意下及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後訂立）

1. 生效曰期

本規則自2019年3月1日起實施•

2. 修訂 ＜證券及期貨（場外衍生工具交~~結算及锦存紀錄貴 
任和中央對手方的指定）規則＞
（證券及期貨（場外衍生工具交易一结算及備存紀錄貴任和 

中央對手方的指定）規則＞ （第571章•附屬法例AN）現予修 
訂，修訂方式列於第3條。

3. 修訂附表2針算期間、結算門植及訂明日期）

附表2，在第4項之後——
加人

“5. 2019年3月1 200億美元 2020年1月1
曰至2019 % 5 
月31曰

曰

6, 2019年9月1 200億美元 2020年7月1
日至2019车11 
月30日

曰

7. 2020年3月1 200億美元 2021年1月1
日至2020车5 
月31曰

曰

＜2018年證券及期貨（場外衍生工具交易一结@及倚存纪錄贵任和中央對手方的指
定 ＞（修訂）規則〉

第3條 2

8. 2020年9月1 MO億美元 MW年7月1
日至2020年11 曰
月30曰

9. 2021年3月1 200億美元 2022年丨月1
曰至2021年5 日
月31曰

10. 2021年9月1 200億美元 2022年7月1
曰至2021年11 曰
月30曰

11. 2022年3月1 200億美元 2023年1月1
曰至2022年5 日
月31曰

12. 2022年9月1 200億美元 2023年7月1
日至2022 _ 11 日”。

月30日.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行政總裁

2018年11月3<D日

附件



<2018年S券及期貨（場夕生工具交易——结算及備存紀錄貪任和中央對手方的指

定）（修訂）規則〉
註釋

第1段 3

註釋

本讎赃要目的是修訂瓣娜娜卜衍紅具交易~~m 

及貴任和中央對手方的指定頻則〉（第571章，附屬法例 
anx ） >說施行分引例明於（主體規an〉第6及12條
的纖及簡！，力oa 8躅十爾是联相關的鄉m和 

翻日期。

2. 第1條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《

3- 透過加人新訂第5至12項，第3條在〈主體規則〉附表2，就
施行分別列明於（主體規則〉第6及12條的结算及備存紀錄 
責任，加人8個計箅期間及其相關的結算門檻及訂明曰'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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